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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燃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的公告 

一、人员变更基本情况 

（一）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朱伟伟先生因职位变动，现任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不再担任

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最新组织架构安排，高志远先生现任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首席财

务官，由高志远先生担任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高志远先生，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公司副总裁。1975 年 5

月出生，男，1997 年获中央财经大学学士学位。1997 年至 2016 年任职于国家开

发银行，2016 年至 2019 年任深圳市宝安区政府副区长、党组成员。2019 年 9

月获委任为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资金总监，2020 年 12 月获委任为中国燃气控

股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2020 年 12 月至今

任中燃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公司新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联系方式如下：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 

电话：0755-82900900 

传真：0755-82940080 

电子邮件：gaozyc@chinagasholdings.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梅园路 188 号中国燃气大厦 

相关人员变动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要求。 

二、影响分析 

公司本次人事变更将不会对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偿债能力及公

司信息披露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结构未发生变化，相关变动符合《公

司法》、《中燃投资有限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此次变更将不对发行人董事会决议的有效性造成不利影响，发

行人的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燃投资有限公司关于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的公告》

的盖章页） 

 

 

 

 

 

中燃投资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